
衛生福利部交議「C 型肝炎藥費專款不足」案之協商結果 

健保會 108.06 

為配合國家 C 型肝炎旗艦計畫之執行，提高防治效果，儘速達成慢性 C 型

肝炎病人治療涵蓋率至 80%之目標，全民健康保險自 108 年起全面放寬口服新

藥之給付條件，因病人需求增加，超出 108 年專款預算之預估人數(4 萬人)，衛

福部本於治療不中斷原則，爰於 108 年 6 月 26 日交議健保會「有關 108 年 C 

型肝炎藥費專款不足」案，請於行政院核定 108 年度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給付費

用總額範圍內，協議增加預算。 

108 年度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給付費用總額及其分配，業經健保會於 107 年 11

月 7 日將協商結果報請衛生福利部核定，同年 11 月 23 日衛福部核定成長率為

4.417%，其中 C 型肝炎藥費 65.36 億元，編列於醫院總額 47.6 億元、西醫基層

總額 4.06 億元及其他預算 13.7 億元。依健保署的執行報告，過去花費在 C 型肝

炎之醫療費用，大部分是用於處理 C 型肝炎相關併發症，若將資源投入在 C 型

肝炎抗病毒用藥，讓病人得到治療，將可節省相關併發症之醫療費用。108 年截

至 6 月 24 日，已使用約 36,800 人，名額估計於 7 月底至 8 月初用罄，為積極推

動防治政策，即時給予治療，建議於行政院核定 108 年總額範圍上限 4.7%與衛

福部核定成長率 4.417%之差值 0.283%，增加 108 年 C 肝新藥預算約 19 億元，

可額外增加 1 萬 3 千人治療。 

本案經提至 6 月 28 日健保會委員會議進行討論，委員均認同 C 型肝炎宜

儘早治療，以免影響民眾健康及增加醫療支出。但多數委員認為，依照現行總額

協商制度，對 108 年度總額及其分配，健保會已於年度 3 個月前，亦即去(107)

年 9 月在行政院核定的上、下限之間，考量健保收、支情形，經過反覆協商獲致

共識，並於年度開始前，報經衛福部核定後在 107 年 11 月定案，年度總額已然

確定，並無節餘款可動支。若定案後又可追加預算，此例一開，將來可能衍生出

許多問題，不利未來總額協商及制度長遠發展，因此就制度面來說多數委員反對。

但也有部分委員表示 C 肝新藥確實具有療效，若中斷治療，民眾繳同樣的保費，

有些人得到治療、有些人卻要等待，公平性會受到質疑，因此支持衛福部所提的

方案。也有委員建議除增加預算外，亦應整體考量其他治療方式及替代政策，例

如干擾素也有一定療效，或健保署可設法跟廠商議價，藉由市場競爭將藥價再往

下降，以達到治療 1 萬 3 千人的目標。 

歷經 1 個多小時的充分討論，終達成共識，主席歸納眾委員的意見，決議

為：委員認同政府為加速我國根除 C 型肝炎目標之達成，增加治療人數，請衛

福部優先爭取由公務預算支應，此外，在無適法性疑慮前提下，對公務預算不夠

支應之經費缺口，勉予同意由 108 年度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給付費用總額「其他

預算」項下之結餘支應，並以 19 億元為上限。最後也附帶決議，請健保署未來

對總額各項專款預算，能妥適規劃預算執行方式並有效控管預算執行。 



WHO(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，世界衛生組織)希望能在 2030 年前根除 C

型肝炎，台灣則致力推動國家 C 型肝炎旗艦計畫，希望提早在 2025 年前達到根

除的目標，衛福部正朝著目標努力。總額預算下資源有限，在面對我國高齡化、

少子化趨勢，及新藥、新醫療科技的不斷研發的情況下，未來健保會仍需集結眾

委員的智慧，讓健保資源達到更適當配置，使預算發揮最大效益，繼續成為全國

人民健康的後盾。 


